
 1 

銘傳大學實習課程實習合作契約書(境外範本) 

          Ｏ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銘傳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實習學生○○○               （以下簡稱丙方） 

雙方基於培訓職場專才，共同推展實習合作教學與實務訓練之互惠原則，協議訂定下列事項，

共同遵循。 

第一條 實習合作責任 

甲方：基於實習培育需要，負責實習活動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

之生活言行。 

乙方：銘傳大學薦送學生前往甲方機構校外實習，承辦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

各系實習導師負責指導學生境外實習。 

丙方：應克盡善良管理人職責，遵守甲方實習規章及乙方實習(課程)導師、系所

之指導，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第二條 實習時程 

實習期間自西元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每周    天，每日    小時；每月實習時數共______小時。 

第三條 實習地點 

甲方機構之營業處、辦公場所或特定實習地點： 

                                                                   。 

第四條 實習期間保險 

(一) 為加強境外實習學生安全之保障，甲方若無法為丙方提供相關保險時，乙

方將為丙方投保新台幣壹百萬元之意外責任險。 

(二) 若乙方校系所督導教師認為學生實習環境具傷害或危險之虞，並視實際狀

況由丙方主動辦理加保額度 

第五條 實習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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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方須提供丙方實習獎助學金每月(幣別)_______元整(完稅後)。 

(二) 如為全學期實習者：甲方需提供境外實習地點之來回機票或支付丙方(幣

別)_______元機票補助。 

(三) 實習期間因特殊或緊急事故致須放棄實習者，須報請乙方校系所督導教師

並獲得同意，而返國費用均須由丙方自理。 

第六條 實習膳宿 

(一) 住宿：甲方須提供丙方於實習期間之住宿需求。 

(二) 膳食：同現行員工。 

第七條 實習環境及內容 

(一) 甲方應提供不影響丙方健康、安全之工作及場所。 

(二) 甲方負責丙方於實習場所之安全防護，配置各項安全設備並規劃安全措施。 

(三) 丙方利用甲方所提供之場所，務必遵守甲方管理規則。 

(四) 實習期間之具體學習內容，應由甲乙雙方依據實習目標及實習需求共同擬

定之，由甲方安排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訓練，實習工作項目安排以不影響

丙方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為原則，且不使丙方擔任非相關及危險的工作。 

(五) 實習結束前，應完成甲方所交辦之所有事項，並完成相關資料的移交工作。 

第八條 實習報到及訓練 

甲方負責實習活動分配、報到、教育訓練及輔導實習生。乙方負責辦理全校實習

行前說明會。 

(一) 乙方於實習前將實習學生名單及報到資料寄達甲方。 

(二) 甲方於丙方報到時，應立即給予職前安全衛生訓練，並推介資深職員擔任

企業督導進行指導。 

第九條 實習輔導機制 

         甲方：負責實習學生工作分配、報到、訓練、及協助輔導實習學生之生活管理 

乙方：承辦實習學生實習有關業務及聯繫，校系所實習督導教師負責指導實習學

生境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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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甲方實習單位應安排專業實務工作，依雙方共同擬訂之教育訓練計畫指派

企業導師指導，嚴格要求敬業精神與培訓專業實務技能。 

(二) 丙方之生活管理，督導考核事宜由甲方派員辦理，乙方並得由各校系實習

督導教師協助輔導之。 

(三) 於丙方實習期間，應接受乙方校系所督導教師得視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實地

訪視丙方或電話訪問實習狀況，負責校外實習輔導、溝通、聯繫工作，以

了解及評估丙方實習狀況，協助解決丙方學習與適應問題。 

(四) 非經乙方事前書面同意，甲方不得將參與實習學生轉介服務其他單位。 

第十條 實習考核 

(一) 丙方請(休)假部分，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 丙方於實習期間如有行為不端、違規或不聽從甲方指導糾正者，甲方得通

知乙方，並作適當之議處。 

(三) 甲方應定期考核丙方實習成效，實習終止時應提供乙方於甲方實習之學生

實習評分表、課程調查表等相關實習表現資料。 

(四) 甲乙雙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實習合作更臻完滿。 

第十一條 爭議處理 

甲方與丙方發生實習糾紛或爭議時，應由「銘傳大學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相

關之委員組成會議認定處理之，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實習之終止 

除天災、歇業等不可抗力因素或實習學生違反下列職場體驗規定外，甲方不得自

行中途停止職場實習訓練。 

(一) 甲方所安排之工作不得要求實習學生協助從事危險、違法之行為。甲方如

有違反，乙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並通知丙方，丙方與甲方勞動關係亦告中

止。 

(二) 如丙方因個人適應不良或學習不佳，造成甲方之負擔而無法完成預定之實

習時程，甲方得通知乙方並可要求停止實習。 

(三) 丙方經考核成效不佳確實不能勝任者，甲方得檢具事實通知乙方，予以終

止合作契約。 



 4 

(四) 丙方若有違反保密合約、未依規定參與實習、確有不適任之情事、違反甲

方監督管理或有其他足以造成甲方損害之情形者，得隨時終止實習。 

因前項因素必須終止實習訓練時，應先獲得乙方同意，本契約亦同時中止。 

契約終止後，甲乙雙方應立即將對方交付之所有文件資料、影本及手抄本返還，

並不得自行或提供非契約當事人使用上述文件。 

第十三條 學生實習之忠誠義務 

(一) 實習項目如有涉及甲方營運業務資料如營業秘密者，丙方應克盡保密義

務。非經甲方同意，不得發表、引用或洩漏。 

(二) 丙方於實習期間與甲方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由丙方單獨負法律上之責任。 

第十四條 違約責任 

任一方違反本契約之約定，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經他方限期催告仍未改善者，

他方得以書面終止或解除本契約並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五條 管轄暨補充規定 

本約未盡事宜，經雙方同意後得以書面協議補充之；甲、乙雙方因本契約內容涉

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六條 契約收執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叁份，甲、乙、丙方各執一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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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實習企業)：                  

代表人：  

職  稱：  

地  址：                                                             

 

 

 

乙  方(實習學校)： 銘傳大學  

代表人： 沈佩蒂 

職  稱： 校長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五段 250 號                                        

 

 

 

丙  方(實習學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西元          年          月          日 


